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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會法規提案（內規） 

  第 2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提案 
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案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」乙案。 

說   明：為檢討本會議事運作實務，俾議事法規內容與時俱進，並提升議事

效率，擬將本會常用議事法規－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」、「高雄市

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、「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

「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」以現行條文提大會討論修正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3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4.3.30 高市會法字第 1044000004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修正條文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4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5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6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7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8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799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0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1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2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3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4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5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6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7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8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0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10

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案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各種委會設置辦法」乙案。 

說   明：為檢討本會議事運作實務，俾議事法規內容與時俱進，並提升議事

效率，擬將本會常用議事法規－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」、「高雄市

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、「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

「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」以現行條文提大會討論修正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3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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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法規 
案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」乙案。 

說   明：為檢討本會議事運作實務，俾議事法規內容與時俱進，並提升議事

效率，擬將本會常用議事法規－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」、「高雄市

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、「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

「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」以現行條文提大會討論修正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3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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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法規 
案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」乙案。 

說   明：為檢討本會議事運作實務，俾議事法規內容與時俱進，並提升議事

效率，擬將本會常用議事法規－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」、「高雄市

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」、「高雄市議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及

「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」以現行條文提大會討論修正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3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4.3.30 高市會法字第 1044000005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市政質詢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19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2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21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22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23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本會法規提案）   

 3824

第 5 號 類別：法規 
案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第 2 條」乙案。 

說   明：為設置並管理本會之黨團辦公室，本會應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

第 36 條第 4 項及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黨團辦

公室設置辦法，以資適用。 

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「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

議會議員依其所屬政黨參加黨團，每一黨團至少須有三人以上。」

本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亦同。然本會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

現行條文第 2 條明定本會有議員席次 5 席以上之政黨，得以借用方

式申請設置黨團辦公室。是本會黨（政）團辦公室之設置要件較黨

（政）團成立要件更為嚴格。擬修正該條條文，俾利本會各黨（政）

團之運作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4 年 3 月 2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4.3.30 高市會法字第 1044000006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黨團辦公室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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